
教体艺厅函〔 2023〕 7号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关于印发高等学校、
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防控技术方案（第七版）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卫生健康委（局）、 疾控

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卫生健康局、 疾控主管部

门，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部省合

建各高等学校：

为落实《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

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 和《 学校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 以及有关政策要求，科学指导学校进一

步优化管理措施，保健康、防重症，有效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结合高等学校、 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实际，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和国家疾控局制定了《 高等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技术

方案（第七版）》《 中小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方案（第

七版）》 和《 托幼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方案（第七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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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 

          202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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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方案
（第七版）

为落实《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

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 和《 学校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 以及有关政策要求，科学指导高等学校

进一步优化管理措施，保健康、 防重症，有效恢复正常教育教学

秩序，结合高等学校实际，制定本技术方案。

一、开学前

1.履行主体责任。保持学校疫情防控领导指挥体系和管理机

制高效运行。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是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第一责任

人，全面负责学校疫情防控的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 分管校领导

和相关校领导是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责任人，分工负责。 多校

址办学的学校，各校区分别明确疫情防控责任人和工作职责，形

成联动协调工作机制，确保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有序推进。

2.做好开学准备。全面摸清师生员工疫苗接种、 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情况、 患有基础疾病和有特殊医疗需要的师生以及60岁

以上老年教职员工底数，建档立卡，跟进服务。 根据疫情形势变

化和校区、 师生分布情况，科学制定新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细化开学返校重点环节疫情防控要求，加强校园安全管理

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保障机制。

3.调整优化检测方案。高校不再开展全员核酸筛查。 非疫情

流行时，高校可根据需要对校内医务、 餐饮、 宿管、 快递、 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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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洁等工作人员开展抗原或核酸检测。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

可根据实际明确师生抗原或核酸检测要求，会同有关部门提供技

术保障。

4.建设高校健康驿站。高校在属地卫生健康、 疾控、 教育等

部门指导支持下，落实《 普通高等学校健康驿站建设管理指引

（试行）》，建立健全健康驿站管理专班（领导小组），根据实际

要求设置综合组、 信息组、 医疗组、 保供组、 宣教组、 转运组、

心理组等机构，科学统筹和合理动员校内外资源，按照在校师生

人数和防疫需要科学配置床位数，配备足量医护和服务保障人员、

防护物资、 医疗药品和器材，按需为校内轻型病例提供照护、 临

时健康监测或适当对症治疗。 建好管好用好在站学生健康观察、

日常巡察、 发热接诊、 分检预警电子台账，细化学生入站、 出站

临床病情识别和及时转运就医等关键环节，强化在站服务管理，

提高健康驿站建设质量，确保健康驿站安全有序规范运行。

5.畅通救治绿色通道。完善学校与定点医院对接机制，探索

建立医联体，安排医院医护人员驻校共同工作，健全校内转院病

例救治绿色通道，按照分级分类收治原则，细化校内感染者分级

诊疗办法，做好重型、 危重型病例转诊救治工作。 协同医院开展

多场景转诊救治应急转运演练，提高转运效率，确保快速精准转

运，流畅对接。

6.加强物资动态储备。动态储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症治疗

药物，建立稳定保供渠道，保证在疫情流行期间和应急情况下足

量供应。 储备充足的抗原检测试剂和口罩、 消毒用品、 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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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血氧仪、 制氧机、 安全测温设备等常用防疫物资，保有2周

以上储备量，健全信息台账，安排专人有效开展防疫物资入库、

出库、 补库、 调配管理，确保存放安全，科学规范使用。

7.提供便捷服务。结合师生需要，开设发热门诊（诊疗点），

落实值守制度，面向师生员工公布热线电话，鼓励提供师生员工

在线医疗咨询服务。 在疫情流行期间，可利用学生活动中心、 体

育馆等大型场所增设发热诊疗点，提供快速便捷医疗服务。

8.开展健康自测。开学返校前一周，师生员工每日开展健康

监测，出现发热、 干咳、 咽痛等症状应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如

检测结果确认感染病毒，须如实报告学校，延迟返校。 学校做好

“一对一”跟踪服务，及时研判返校时间。 学校将返校途中的防护

要求告知所有师生员工。 返校途中注意个人卫生，做好手卫生和

个人防护。 返校途中身体出现疑似症状，应主动报告学校，及时

就近就医。

9.加强监督检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卫生健康、 疾控等

部门加强对高校开学疫情防控准备工作的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健

康驿站专班组成、 组织管理、 基础条件、 人员配备、 物资储备、

发热门诊设置、 信息台账管理、 机制运行等情况。

二、开学后

1.区分场景、人群和疫情情况科学佩戴口罩。开学后，师生

在校期间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可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意愿选择

是否佩戴口罩。 校内医务、 餐饮、 宿管、 快递、 安保、 保洁等工

作人员上岗时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师生员工出现发热、 干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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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应尽快开展抗原或核酸检测，

就医排查，若为阳性，应暂时居家或在高校健康驿站对症治疗，

直至康复，不得带病工作或学习；若为阴性，在校期间应当佩戴

医用外科口罩，直至症状消失。 师生员工离开学校后，按照当地

社会面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科学佩戴口罩。 如当地出现疫情流行，

恢复师生员工校内佩戴口罩的防控措施。

2.科学安排教育教学活动。非疫情流行时，学校开展正常线

下教学活动，不允许封校管理。疫情流行期间，可实施分区管理，

及时采取减少人际接触、 实施线上教学、 调整教学安排等疏散人

员措施。科研、实习、考试等相关教学活动以及毕业生就业工作，

根据疫情适时作出合理调整安排。

3.加强公共场所管理。落实校园公共区域日常卫生管理制度

和消毒制度。保持公共生活区域等场所日常通风换气和清洁消毒，

根据师生需要摆放公用消毒用品，师生员工进出时可自行做好卫

生消毒。 改善学校食堂、 图书馆、 体育馆、 公共浴室、 卫生间等

公共场所通风条件。

4.加强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管理。强化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开

学前重点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的安全性、饮水设备设施清洁

消毒等，核查食堂员工健康体检证明有效期、 确保符合要求，就

餐场所合理分配空间，师生适当错峰就餐。 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原料从正规渠道采购，保证来源可追溯。 做好就餐

区域桌椅、 地面、 餐（饮）具和炊具的清洁消毒，及时收集和处

理厨余垃圾。 加强学校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管理，及时更换已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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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或陈旧的设备。饮水设备设施应取得行业检验、监测合格证书，

确保饮用水安全。 食堂工作人员应当戴工作帽、 穿工作服，并保

持清洁，定期洗涤、 消毒。

5.加强疫苗接种。鼓励符合条件的18岁以上师生员工进行1

剂次同源或序贯加强免疫接种，不可同时接受同源加强免疫和序

贯加强免疫接种。 鼓励感染高风险、 具有较严重基础疾病和免疫

力低下师生以及60岁以上老年教职员工，在完成第一剂次加强

免疫接种满6个月后，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6.加强老年教职员工健康保障。及时了解老年教职员工健康

状况和就医需求，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用好校内外医疗、 护理

和服务资源，为老年教职员工提供更好的医疗和健康保健服务。

有条件的高校可为老年教职员工发放血氧仪、 防疫物资等，指导

老年教职员工通过居家监测血氧水平等方式，提升预防重症和早

期识别重症能力。

7.加强师生员工日常健康管理。日常生活中坚持勤洗手、 常

通风、 咳嗽礼仪、 清洁消毒等良好卫生习惯，保持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生活方式。 开展师生发热、 干咳、 咽痛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症状监测，根据需要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 充分发挥校园网、 微

信公众号、 学校 A PP 等线上资源以及公告栏、 校园广播等线下

资源作用，全方位、多渠道开展新冠病毒感染防控知识宣传教育，

引导师生树立“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理念，提升师

生员工健康素养、 防病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8.加强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密切关注师生思想动态，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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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一课”为重点，深入开展系列教育引导活动，激发学生青春

责任与担当。 强化关心关爱，加强师生互动，推动完善常态化“接

诉即办”工作机制。 领导干部和教师下沉到“一站式”学生社区，

参与学生活动，做好答疑解惑。 落实《 疫情形势下学生突出心理

问题防治工作实施方案》，针对不同表现形式的心理问题，为学

生提供针对性强、 常态化、 多形式的心理健康指导和援助，做好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及时化解学生恐慌、 焦虑等负面

情绪。 关心关注心理问题突出的学生，及时引导其去医院就诊。

强化严重精神心理重症和心理危机的识别与干预，及时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

9.加强康复期健康指导。学校组织指导校医、健康教育教师、

心理健康教师、 辅导员、 班主任、 学生干部等骨干群体，通过主

题班会、 宣传栏、 公众号等不同形式，从营养饮食、 规律作息、

适度运动、 日常个人防护等方面，加强感染师生员工康复期的健

康指导，引导师生做好康复期健康管理。 不组织或要求康复期的

师生员工参加剧烈运动。

10.深入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总结运用教育系统疫情防

控成效和经验，大力弘扬新时代伟大抗疫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结合教育工作实际，丰富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

运动的内容和形式，改善校园环境，提高健康素养，推动校园爱

国卫生运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师生健康管理转变。

三、疫情流行期间紧急防控措施

健全学校应对疫情紧急防控工作机制，因时因势完善应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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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预案，健全应急保障机制。

在常态化防控情况下，一般不需要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学校

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综合研判疫情发展态势采取科学精准防

控措施，不得简单化采取封校、 全员核酸检测等“一刀切”做法。

在疫情流行期间，综合评估病毒变异情况、 疫情流行强度、 医疗

资源负荷和社会运转情况，可根据师生感染情况和医疗资源紧张

程度，适时依法采取暂缓非必要的大型聚集性活动、 校内公共场

所限流、 线上教学等临时性紧急防控措施，及时减少人员聚集和

流动，减轻感染者短时期剧增对校园教育教学秩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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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方案
（第七版）

为落实《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

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 和《 学校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 以及有关政策要求，科学指导中小学校

进一步优化管理措施，加强学校、 社区、 家庭协同联动，保健康、

防重症，有效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结合中小学校实际，制定

本技术方案。

一、开学前

1.提前筹划开学准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依据当地党

委和政府部署确定开学时间，科学制定开学工作方案、 疫情防控

方案和应急预案。 开学返校前一周，师生员工出现发热、 干咳、

咽痛等症状应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如检测结果确认感染病毒，

须如实报告学校，延迟返校。 全面摸清师生员工疫苗接种、 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情况、患有基础疾病和有特殊医疗需要的师生以及

60岁以上老年教职员工底数，建档立卡，跟进服务。

2.建立就医绿色通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和疫情发展趋势，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传染病防控各项措施，

完善教育、 卫生健康、 疾控等部门和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协作机

制，发挥学校卫生室（保健室）作用，协同校内外力量，建立就

医转诊绿色通道。

3.引导坚持卫生习惯。学校将上学和放学途中的防护要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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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有师生员工。 学生途中注意个人卫生，做好手卫生和个人防

护。 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向师生员工、 学生家长开展健康教育，宣

传传染病防控知识，引导树牢并自觉践行“健康第一”理念，当好

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引导日常生活中坚持勤洗手、 常通风、 咳

嗽礼仪、 清洁消毒等良好卫生习惯，规律生活作息，倡导充足睡

眠、 合理膳食、 均衡营养、 适量运动。

4.动态储备防疫物资。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资质的学校，

动态适量储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对症治疗药物，建立稳定保供渠

道，保证遇疫情流行高峰和应急情况足量供应。 储备充足的抗原

检测试剂和口罩、 消毒用品、 洗手液、 一次性乳胶手套、 脉搏血

氧仪、 制氧机、 安全测温设备等常用防疫物资，安排专人管理，

确保存放安全，科学规范使用。 做好消毒剂使用培训。 设置师生

员工健康观察室，位置相对独立，为有发热等症状的师生员工提

供临时留观场所。

5.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开学前，彻底清洁校园卫生，提前做

好教室、 实验室、 食堂、 宿舍、 体育运动场所、 图书馆、 卫生室

（保健室）、 卫生间等重点场所的彻底清洁和通风换气，对空调

通风系统和公共区域物体表面进行清洁和预防性消毒。卫生间应

配备足够的洗消用品，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使用。

6.着力保障食品安全。强化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就餐场所合

理分配空间，师生适当错峰就餐。 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原料从正规渠道采购，保证来源可追溯。做好就餐区域桌椅、

地面、 餐（饮）具和炊具的清洁消毒，及时收集和处理厨余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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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重点检查学校食堂食品原材料的安全性、饮水设备设施清

洁消毒等，核查食堂员工健康体检证明有效期、 确保符合要求。

加强学校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管理，及时更换已经损坏或陈旧的设

备。 饮水设备设施应取得行业检验、 监测合格证书，确保饮用水

安全。

7.强化校医队伍建设。加强卫生室（保健室）建设，配齐校

医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强化专业培训，提高疫情防控能力。 对

没有配备校医的学校，卫生健康部门要指派行政区域内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加强指导、 做好服务保障。

8.督促整改突出问题。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卫生健康、 疾

控等部门加强对开学准备和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督导检查，认真

检查行政区域内学校卫生室（保健室）建设、 专业人员配备、 医

疗设施设备和药品配备、 晨午检制度、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因

病缺勤缺课追踪登记制度、 健康监测、 师生员工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摸排、 心理健康工作、 健康教育和传染病防控知识宣讲培训、

感染师生康复期健康指导、 重点区域清洁消毒等情况，及时督促

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

二、开学后

1.区分场景、人群和疫情情况科学佩戴口罩。开学后，师生

在校期间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可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意愿选择

是否佩戴口罩。 学校校医、 保安、 保洁、 校车司机和食堂工作人

员等上岗时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师生员工出现发热、 干咳、 咽

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应尽快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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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排查，不得带病工作或学习；若为阴性，在校期间应当佩戴医

用外科口罩，直至症状消失。 如学校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该感

染者所在班级学生、与该感染者密切接触的师生员工应连续5天

佩戴口罩，做好健康监测；提倡其他班级学生、 老师佩戴口罩。

师生员工离开学校后，按照当地社会面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科学佩

戴口罩。 如当地出现疫情流行，恢复师生员工校内佩戴口罩的防

控措施。

2.加强健康管理。加强师生员工健康管理，日常生活中坚持

勤洗手、 常通风、 咳嗽礼仪、 清洁消毒等良好卫生习惯，保持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开展师生发热、 干咳、 咽痛等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症状监测，根据需要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 严格落实

晨午检制度、 因病缺勤缺课追踪与登记制度、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

度等，建立学生健康信息电子台账，提高疾病监测预警信息化水

平，做到传染病疫情早预防、 早发现、 早报告、 早处置。 做好流

感、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水痘、 流行性腮腺炎等校园常见传染

病的监测、 处置工作。 对因病缺勤缺课的师生员工，密切追踪诊

断结果和病情进展。严格执行复课证明查验制度，加强台账管理。

3.巡检重点区域。学校落实人员开展专项巡查，重点对门卫

室、 教室、 实验室、 办公室、 食堂、 宿舍、 体育运动场所、 图书

馆、 卫生室（保健室）、 卫生间等重点区域、 重点岗位开展巡查

并做好记录。 落实专人做好卫生清洁和消毒消杀工作，定期通风

换气。 校园垃圾“日产日清”，分类投放，做好垃圾盛装容器的清

洁消毒和清运登记。寄宿制学校要加强宿舍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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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持手卫生。在体育运动场所、 食堂、 宿舍、 卫生间等场

所配备足够的洗手设施并确保运行正常。引导师生员工注意个人

卫生，教会学生正确的洗手方法，做好手卫生。 根据师生需要摆

放公用消毒用品，鼓励师生员工养成卫生消毒的习惯。

5.加强疫苗接种。坚持知情、 同意、 自愿原则，鼓励适龄无

接种禁忌师生员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鼓励符合条件的18岁以

上教职员工进行1剂次同源或序贯加强免疫接种，不可同时接受

同源加强免疫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6.保障食品安全。加强对食材的采购、 存储、 加工等环节的

安全管理和疫情防控管理，食品等原料从正规渠道采购，保证来

源可追溯。 做好食堂地面、 桌椅和餐（饮）具、 炊具清洁消毒以

及餐余垃圾无害化处理。 采用校外供餐的学校，严格落实《 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作的通知》 要求。 食堂工

作人员应当戴工作帽、 穿工作服，并保持清洁，定期洗涤、 消毒。

7.强化师生健康教育。学校按要求配齐配足专兼职健康教育

教师，开设健康教育课程，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校园常见传染

病防控知识与技能等纳入健康教育内容，帮助师生员工掌握传染

病防控基本知识和技能。 通过校园网、 健康专栏等多种形式开展

健康教育，引导师生员工树牢并自觉践行“健康第一”理念，做自

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加强康复期健康指导，引导师生员工做好康

复期健康管理。 不组织或要求康复期的师生员工参加剧烈运动，

科学安排体育课和体育考试。

8.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密切关注师生员工思想动态，加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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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引导，激发学生青春责任与担当。 学校应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面向师生员工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 健全心

理干预机制，制定心理干预方案，强化危机识别与干预意识，及

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及时疏导师生员工情绪及异常行为，提供

针对性强、 常态化、 多形式的心理健康指导和援助，及时化解恐

慌、 焦虑等负面情绪。

9.加强学生近视防控。加强视力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合理安

排作息，确保睡眠充足，平衡营养膳食，保持正确读写姿势，自

觉爱眼护眼。 深入落实“双减”，切实减轻学业负担。 培养运动习

惯，强化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着力保障每天校内、 校外各1小

时体育活动时间。 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严格管理使

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 落实视力健康监测，建立视力健康档

案。

10.开展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总结运用教育系统疫情防控成

效和经验，大力弘扬新时代伟大抗疫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结合教育工作实际，丰富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

的内容和形式，改善校园环境，提高健康素养，推动校园爱国卫

生运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师生健康管理转变。

三、疫情流行期间紧急防控措施

在常态化防控情况下，一般不需要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疫情

流行期间，在当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 指挥部）指导

下，综合评估病毒变异情况、 疫情流行强度、 医疗资源负荷和社

会运转情况，可根据师生感染情况和医疗资源紧张程度，适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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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取临时性防控措施，可以班级或年级为单位停止线下教学，

实施临时性线上教学。 疫情解除后，及时恢复线下教学。

学校出现感染者后，第一时间向所在县（区）级教育行政部

门、 疾控机构报告。 在教育、 卫生健康和疾控等部门的指导下，

做好师生员工健康监测，及时对环境和物体表面进行清洁消毒并

通风换气，做好校园内垃圾、 粪便、 污水的收集和无害化处理。

感染的师生员工居家期间，尽可能待在通风较好、 相对独立的房

间，减少与同住人员近距离接触，非必要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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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幼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技术方案
（第七版）

为落实《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

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方案（第十版）》 和《 学校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科学指导托幼机构进一步优化管理措

施，加强托幼机构、 社区、 家庭协同联动，保健康、 防重症，有

效恢复正常保育秩序，结合托幼机构实际，制定本技术方案。

一、开园前

（一）托幼机构的准备

1.做好开园准备。 在各级教育行政、 卫生健康、 疾控部门的

指导下，托幼机构根据疫情形势和属地疫情防控相关政策要求，

明确工作职责，细化防控措施，开园前须完善疫情防控各项准备

工作，科学制定开园工作方案和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强化应急处

置预案及相应保障机制。对全体教职员工开展防控知识与技能培

训，及时告知家长入园疫情防控要求，各方协同做好开园准备。

2.履行四方责任。 严格落实属地、 部门、 单位、 家庭的责任。

教育部门落实行业管理责任，加强日常指导、培训、督导和检查，

及时协调解决托幼机构疫情防控困难和问题。教育部门会同疾控

部门按照职责指导托幼机构做好疫情防控，会同卫生健康部门指

导做好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建立园内感染转至相关医院救治绿色

通道。 托幼机构负责人是本单位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

疫情防控组织领导和责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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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部门联动。 托幼机构加强与疾控机构、 就近定点医疗

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沟通协作，健全多部

门协同工作机制，确保开园前疫情防控和常规工作有序推进。

4.充实防疫物资。 根据托幼机构实际，加强保健室建设，合

理规划和设置健康观察室，位置相对独立，为有发热等症状的教

职员工和幼儿提供临时留观。 做好儿童和成人口罩、 抗原检测试

剂、 洗手液、 消毒剂、 非接触式温度计、 脉搏血氧仪等防疫物资

储备，专人管理，规范正确使用，定期检查，确保物品在有效期

内且存放安全。 配备足够数量的盥洗设施和洗消用品。 畅通安全

可靠的应急物资保供渠道，确保应急状态下物资供给充足。

5.落实环境消毒。 开园前，对园内重点场所、 公共用具和空

调通风系统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做好垃圾清理，对门把手、 扶梯

扶手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进行预防性消毒，落实活动室、睡眠室、

盥洗室、洗手间等生活、保育室内场所及公共场所通风换气制度。

6.保障食品和饮水安全。 落实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印发的

《 关于做好2023年春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强化食品安

全管理。 开园前，对托幼机构食堂及饮用水设备设施进行彻底检

查和清洁消毒，所有饮用水设备设施均应取得行业监测、 检测合

格证书，及时检查、 监测、 消毒设备，确保饮用水安全。 核查食

堂员工健康体检证明有效期、 确保符合要求。

（二）教职员工、家长和幼儿的准备

7.报备健康状况。 按照属地疫情防控要求，所有教职员工和

幼儿，配合做好开园前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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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强疫苗接种。 坚持知情、 同意、 自愿原则，鼓励3岁以

上适龄无接种禁忌人群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鼓励符合条件的18

岁以上教职员工进行1剂次同源或序贯加强免疫接种，不可同时

接受同源加强免疫和序贯加强免疫接种。

9.主动减少聚集。 开园前，家长做好幼儿看护和防疫物资的

准备，遇疫情流行，教职员工和幼儿家庭应减少聚集性活动，前

往公共场所应遵守防控要求。

（三）开园前的监督检查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加强对开园准

备和园内疫情防控工作的督导检查，认真检查行政区域内托幼机

构保健室建设、 专业人员配备、 医疗设施设备和药品配备、 晨午

检制度、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因病缺勤追踪登记制度、 健康监

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摸排、 心理健康工作、 健康教育和传染病

防控知识宣讲培训、 感染师生康复期健康指导、 重点区域清洁消

毒等情况，及时督促整改检查发现的问题。

二、开园后

（一）托幼机构管理要求

1.区分场景、 人群和疫情情况科学佩戴口罩。 开园后，幼儿

在园期间不佩戴口罩。 教职员工在园期间不强制要求佩戴口罩，

可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意愿选择是否佩戴口罩。 托幼机构园医、

保安、 保洁和食堂工作人员等上岗时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 教职

员工和幼儿出现发热、 干咳、 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

应尽快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就医排查，若为阳性，应暂时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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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治疗，直至康复，不得带病工作或入园；若为阴性，在园期

间应当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直至症状消失。 如托幼机构发现新冠

病毒感染者，该感染者所在班级幼儿、 与该感染者密切接触的教

职员工和幼儿应连续5天佩戴口罩，做好健康监测；提倡其他班

级幼儿、 老师佩戴口罩。 教职员工和幼儿离园后，按照当地社会

面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科学佩戴口罩。 如当地出现疫情流行，恢复

教职员工园内佩戴口罩的防控措施。

2.做好健康监测。结合实际开展教职员工和幼儿发热、干咳、

咽痛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监测，根据需要进行抗原或核酸检

测。 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因病缺勤追踪

登记制度等。 出现发热等症状的幼儿，进行抗原或核酸检测，立

即指导家长安全接回。

3.加强场所管理。 落实环境卫生和清洁消毒制度，专人负责

园内全面清洁消毒工作。 加强活动室、 睡眠室、 盥洗室、 食堂、

办公室、 保健室、 卫生间等室内重点场所及公共活动区的清洁和

消毒，做好园内每日预防性通风消毒工作。 确保在食堂、 卫生间

和保健室等场所配备足够的洗手设施和洗涤用品。加强垃圾分类

收集、 及时清运，做好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消毒和登记工作。

4.确保膳食营养卫生。 加强饮食饮水卫生管理，严格执行食

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严格规范食材进货渠道，保证来源可追溯。

检查食品原材料有无过期变质，发现有问题的食品原料要立即清

理，按要求进行销毁。 依据幼儿生长发育特点，合理安排膳食，

每日提供充足的新鲜果蔬和奶制品，适量的鱼、 禽、 蛋、 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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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食物种类多样。

5.强化健康教育。 加强对感染康复期的健康指导，引导做好

康复期的健康管理。 加强宣传引导和政策解读，通过多种形式面

向教职员工、 家长和幼儿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诺如病毒感染

性腹泻、 肺结核、 流感、 麻疹、 水痘、 流行性腮腺炎、 手足口病

和细菌性痢疾等传染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教会幼儿正确的洗

手方法和咳嗽、 打喷嚏的遮挡方法，培养幼儿养成勤洗手、 讲卫

生、 讲礼仪的良好习惯。

6.关注情绪变化。 关注幼儿作息饮食规律及情绪行为变化。

鼓励配备专业幼儿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通过绘本阅读、 游戏等活

动让幼儿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预防相关知识。

7.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结合保育工作实际，大力弘扬新

时代伟大抗疫精神，丰富托幼机构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和形式，

改善环境，提高教职员工健康素养，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从环境卫

生治理向健康管理转变。

（二）教职员工、家长和幼儿管理要求

8.加强个人防护。 工作期间，保安、 保洁和食堂工作人员等

应采用正确方法洗手，加强手卫生。 食堂工作人员应当戴一次性

手套，穿工作服、 戴工作帽并保持清洁、 定期洗涤与消毒。 幼儿

离园，家长做好幼儿看护，遇疫情流行，减少聚集，3岁以下婴

幼儿等尽量减少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做好个人防护。

9.加强近视防控。 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安排内容和形式适宜

的体格锻炼，3岁以上幼儿每日至少2小时户外活动。 引导幼儿



—  22 —

养成科学用眼习惯，严格控制视屏时间。 平衡营养膳食，合理安

排作息，确保充足睡眠时间，提高免疫力。

三、疫情流行期间紧急防控措施

在常态化情况下，一般不需要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疫情流行

期间，由当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 指挥部）综合评估

病毒变异情况、 疫情流行强度、 医疗资源负荷和社会运转情况，

可根据教职员工、 幼儿感染情况和医疗资源紧张程度，适时依法

采取暂缓开园等临时性紧急防控措施。 疫情解除后，及时恢复保

育秩序。

感染的教职员工和幼儿居家期间，尽可能待在通风较好、 相

对独立的房间，减少与同住人员近距离接触，非必要不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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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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